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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

文獻學，相對於其他傳統中國學術領域而言 ， 是一門新興但未

完全確定的學科。所謂未確定，是因為文獻學的定義、範疇、 研究

方法、理論等，都還沒有被完整而有系統的建構出來。 以致何謂文

獻學，以及文獻學的研究對象 ， 始終都莫衷一是。本書即針對此一

範疇作思考，意將文獻學建立成為一門學科。

一 、 建構文獻學的理念

文獻學若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，我個人認為它至少應該包括

文獻學理論、文獻學史和文獻整理實務三個領域。文獻學理論討論

的是文獻的定義、範疇、研究方法及文獻構成及解析詮釋的原理 ;

文獻學史討論的是文獻發展的歷史，包括各類型文獻形成的原因 ，

各種體裁的比較及流變等;而文獻整理實務則研究如何將文獻現代

化 ， 及古文獻的整理與出版。

一門正式的學科，是要有其獨立性的。它不能空泛且漫無邊

際，不能是所有只要是用到「文獻」的任何議題都被稱之為文獻學。

因為我們在做學術研究時， 一定會用到文獻資料，如果只要用到文

獻資料的研究，就能稱為文獻學，那麼「文獻學」這個稱謂是沒有

意義的 。 可是一直到目前為止 ， 海峽兩岸甚至在東亞地區以「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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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」為名的學術會議，仍然隨處可見這個現象。許多學者只是藉由

一些文獻資料做研究，而事實上他們的標的是詞章、義理、考據之

類的議題，而不是文獻本身。他們關心的是文獻資料裡所載錄的內

容與他們研究議題之間的關係，而不是文獻本身的意義。

所謂文獻本身的意義，不是在探討文獻裡所載錄的文字內容是

什麼，而是在探討該文獻書寫的筆法及構成的方法。關鍵的觀念是

這部文獻「為何要這樣編寫 J '而不是它的文字內容「寫了什麼」。

每一部文獻，它的文字內容「寫了什麼 J '其實是取決於它「如何

編寫」。若是不了解文獻是「如何編寫」的，就會影響到我們對於

文獻的正確判讀。

文獻編寫的方式、理念與書寫筆法之所以會影響到文獻的載錄

內容，根本的觀念是「文獻的編寫是主觀意識的產物」。除了不加

揀擇，全體收錄的彙編型文獻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文獻都受到編撰者

主觀意識的影響。它表現在文獻的取材、體例、書寫筆法等層面上。

所以我們所讀到的文獻，基本上是文獻編撰者想要給予我們的，是

經過取捨並有意識的編排過的，而不是所有資料真實而客觀的全面

呈現。也就是說，除非是原始的第一手文獻資料，否則我們所讀到

的文獻，必定經由編撰者的取捨，並非全貌，也非真相。

基於這樣的觀點，本書立論的主要對象，就定訂在「經過人為

處理過的文獻」上。這並不是說所有原創型的文獻都沒有解析的價

值，而是如果我們要歸納出文獻編撰的理論， r 經過人為處理過的

文獻」才是最佳的討論對象。

據此，我們不難看出，雖然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十分龐大廣泛，

但是「文獻學」本身則是一個小範疇的基礎型學科。這門學科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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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目的，就是建構一套解析文獻的理論，以便從文獻的本質上去正

確的解讀文獻。只要我們掌握了文獻是主觀編撰的基本理念，再歸

納幾個解析的角度與方法，就可以對文獻的本質有所認知。以此為

基礎，再去做文獻所載錄的文字的閱讀，就比較不致於產生誤讀的

結果。

既然要將文獻學建構成為一門學科，所以除了理論以外，它應

該還要有可以相互輔佐的相關研究科目，這就是上文所說的文獻學

史和文獻實務。文獻學吏的研究，其步驟應在文獻學理論建構之

後。文獻學理論的探究包括了文獻的定義與研究範疇，並且確認文

獻及文獻編撰行為之間的互動關係。在對這些理論有所認知後，才

能再進一步的確認文獻學吏的寫作對象及範疇是什麼。所以，文獻

學史的內容，應該是以時間為縱軸，由時代文化環境及學術思想為

背景，找出相對應的文獻，並藉由文獻的書寫筆法、體例、取材等

編撰行為，申明編撰行為與背景之間的相互關係'並貫串其時間上

的相互影響性。文獻學史的撰寫應非易事，但是若能葳事，則和目

前市面上發行的中國歷代文獻「編輯史 J '應是可以相互區隔的。

至於文獻整理實務，則是文獻學裡十分特殊的一個科目。其他

的學科比較少有實務工作可以相互搭配，但是在文獻學的範疇裡，

重新整理舊有的文獻卻是一項重要而且必需的工作。研究及閱讀市

場的需求固然存在，但是除此之外，純粹從「文獻學」這門學科的

角度來看，在整理舊籍的過程中，無論是作校注，或是分立章節，

或是重新彙整編輯等，對於原始編撰者的主觀意識、取材、體例、

書寫筆法等，都會重新驗證。所以文獻整理實務，是可以和文獻學

理論相互印證的。因此，文獻學理論、文獻學史、文獻整理實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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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者相互配合，才能成為一門完整的文獻學學科。而三者之中，仍

以理論為先。

二、文獻學理論的主體內容

基於上述的理念，本書即試圖建構文獻學的理論，冀能歸納出

一套解析文獻的方法，並找尋對文獻本質能正確認知的途徑。

要針對文獻建構理論，應要考慮到「文獻」的特質。本書所謂

的文獻，是以中國歷代典籍為大範疇，再對焦於經過人為處理的文

獻為特定的、主要的範疇。文獻學理論所要探討的，不是典籍中載

錄的知識，而是文獻被構成的原理。要解決這樣的問題，先要建立

幾項解析文獻的切入角度或方法，然後再從文獻的結構去分析，將

文獻具體的外在型態，與文獻內在抽象的構成原理分項討論。簡言

之，即為文獻的解析方法、文獻構成的外在型式、文獻構成的內在

規則。據此，本書即將文獻學理論的建構，除書首緒論討論文獻學

的定義與範疇外，主要內容定訂在方法論、外在結構論及內在學理

論三個項目。

方法論的主要內容實際上又分為兩個大方向，一是對於傳統基

礎研究學科的回顧與反思，二是新方法的建構。

傳統學術中，對於文獻的研究往往採用五大工具性基礎學科，

即目錄、版本、校勘、輯俠、辨偽。除了目錄學外，其他的幾門學

科，不可諱言的，其實在現代的學術研究中使用率十分低;即使是

目錄學，除了查檢歷代的文獻記載之外，根本少有人對此一學科有

深入的研究。尤其在古籍不斷被整理出版的現代書籍市場中，重要

的古籍大多已被大型出版社代為做好了版本挑選以及校勘的工

. 300 . 

.第五章結論﹒

作，甚至輯俠、辨偽的工作也都附在其中。我們已經習價於閱讀出

版社給予我們的典籍，而不是自己去解決文獻認知的基本工作。

在這種學術生態下，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對傳統五大基礎學

科的認知。任何學術研究，都是以文獻為根據，無論是詞章、義理

或是考據皆是如此。而考據又為一切研究的根基 ，探討詞章、義理

所據的文獻若未經考據，則根基易有疑義，而後續的研究也都因根

基不穩而亦有疑義。考據的基本功夫，即在傳統五大工具性學科。

固然如前文所述，當今的研究者多慣於接受別人所給予的文

獻，但是若要做深度的高層次的學術研究，自己不具備這些基本知

識，則是將對文獻資料判斷的能力拱手予人。傅偉勳先生所提的「創

造的詮釋學 J ' 第一個層次「實謂 J '即是將「原典校勘、版本考證

與比較」視為學術研究的「基本課題」。傅偉勳先生同時說:

只有此層算是具有所謂「客觀性」。它是創造的詮釋學必須經

過的起點，但非重點所在，更不可能是終點。「實謂」層次所

獲致的任何嶄新而證成的結論，立即多少影響上面四層的原

有結論。@

這是所有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夫，絕對不可捨棄。但是，如果對這些

基礎學科的認知仍停留在傳統階段，則會在認知與運用上產生斷層

與落差。所以本書在方法論上，首先討論這些傳統工具性的學科，

@ 其他四層次，指意謂、通言育、當吉育、必謂。參見傅偉勳先生撰《從創

造的發釋學到大乘佛學》。台北市:東大圖書公司， 1999 年 5 月再版，

頁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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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不主張把它們當成獨立的學科來看待，而是從文獻學的角度，

希望能提出較實用的研究視角與運用方法。

方法論裡的第二個論述方向，則為新方法的提出。其實文獻的

研究方法千千百百種，本書能提出的十分有限，只能以舉例的方式

略加陳述。書內為配合行文的方便，頗有整合 。 但析而論之，則本

書在方法論中所提出的共有變量因素、橫向研究、辭彙系統、無序

資訊、空窗現象、到位與到量、時序觀等幾個不同的項目。

這幾個項目有一個共同的特徵'就是它們都是從文獻的外圍觀

念上去找研究的切入點，而非文獻中文字的意義。上文己述及，文

獻學研究的不是文獻中「寫了什麼 J '而是「為何它要這樣寫」。因

此，我們在尋找解析文獻的方法時，當然不能從文獻內部載錄的文

字中去找尋，而是要從沒有文字記載的觀念上去找尋。從無中見

有 ， 這種抽象的方法是研究文獻學裡最困難的一環。可是唯有往這

個途徑去開發新的研究方法，才能找到研究文獻的新角度 。本書所

提出的幾項研究方法，雖然無法涵蓋所有的文獻研究法，但卻是往

這個方向努力的一些示例。

在方法論之後，即從文獻的外型與內容兩個面向，建構文獻學

的外在結構及內在學理上的理論。外在結構論，大多是以結構的觀

念來思考的。既然文獻的編寫是一項有意識的行為，那麼文獻中的

任何組成元素都可以作為詮釋文獻的切入點 。而文獻與文獻之間，

在產出與詮釋之間，又會產生相互影響的作用，也就是說，一部文

獻在產出之後，後人會對該文獻作出詮釋，而後人的詮釋，又對於

新文獻的產出發生影響。在這種交互作用下，文獻不斷的推演，致

使多數的文獻大多不能獨立於其他文獻之外 。 就像人不能獨立於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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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之外一樣，任何文獻都不能獨立於時代環境及學術文化的大背景

之外。基於這樣的觀念，文獻結構的討論，又可以跨越單獨一部文

獻的小範疇，而進一步的以整合的觀點，將同一種類型， 甚或不同

類型的文獻視為一個整體，作大範疇的觀察。所以，一部文獻有其

結構性，一種類型的文獻有其結構性，而整個歷代文獻，亦應可以

找到結構上的切入點，作整合式的考察。而任何由結構而來的詮釋

觀點，也都是可以適用於不同類型的文獻上的。

內在學理則是以文獻的隱性意義作為思考導向，即本書中所謂

的「內在意涵」。這又是一個從無看有的研究觀念 ， 試圖找出文獻

中並不呈現在其體文字上的意義 。從較寬廣的層面上來說，內在意

涵並不止於討論文獻編撰者不書寫於文字上，但卻意圖「置入」的

學術理念;更進一層的，內在學理的討論其實同時在思考主動詮釋

權的觀念:不同的書寫模式和取材模式，都是相對客觀、比較可以

客觀詮釋的角度;但是除此之外，讀者在不曲解學術思想的前提之

下，是否有主動詮釋文獻的權利?我們當然不能確認我們自行詮釋

的內在意涵必然是文獻的本質，但是這種找尋內在意涵的詮釋觀

念，應是我們探索文獻本質時必須嘗試的途徑。

= 、f<士王五
_ .;1、口口口

本書以最簡單明確的方式，提出方法論、外在結構論、內在學

理論三項議題，作為文獻學理論的初步架構。而建構文獻學理論，

則是企圖將文獻學建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第一步。

這項工作無前例可循，一切觀點及方法的提出，都是一種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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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。 在撰寫過程中，理論是否完備，一直是疑慮所在;在舉例時，

文獻的閱讀量不足，以及有時不兔重複舉證'則是更大的困擾。

這項嘗試並不試圖建構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，但是卻以提

出觀念及問題為主要目的。事實上，文獻學的理論也不可能放諸四

海皆準，文獻既然是主觀意識的呈現，則例外現象必然大量存在。

僅管如此，文獻典籍的解析仍應有常規可循，將這些常規組織成一

套有系統的理論，在對文獻的認知與詮釋上或有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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